
中國廣播公司節目自律委員會 113 年度第四次會議 

會議記錄 

時間：民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三)下午 14:30 

方式：Line 群組線上會議 

與會人員：  

主席：主任委員                 中廣董事長暨總經理    陳聖一 先生 

委員：外部審議委員: 

輔大新聞傳播系專任講師, 

輔大醫院顧問                                 許順成 先生 

中國文化大學法律系(專任)副教授級專技人員     呂偉誠 教授 

警專教授兼海洋巡防科主任, 

行政院中選會委員,考試院性別平等會委員        張瓊玲 教授 

內部審議委員: 

中廣節目企劃部兼流行網   經理暨總監          陳俞君 小姐 

中廣新聞部               總監                韋旭   先生 

中廣業務行銷部                               黃國昌 先生 

      相關業務列席人員: 

法務秘書                                     劉萌幸 小姐 

中廣音樂網暨製播中心     總監                沈琬琳 小姐 

鄉親網                   總監                陳偉哲 先生 

討論內容: 

一, 公平會提醒所有業者對廣告中的最高級用語，必須有客觀依據，於登載前

應善盡查證的責任，確保廣告內容的真實性，以免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處新台幣 5 萬元罰鍰。 

 

說明： 

     公平會針對近期處分案件有增多的趨勢現象，單是在 2024 年中的一個月份即有 4



件處分案。觀察目前業界生態仍隨處可見業者在廣告中做出各種自誇的最高級宣

稱，雖這些廣告也並非全部都屬違法，但業者在廣告上使用唯一、第一等最高級的

用語，其主要有以下兩種項目：其一、強調特定功能為市場唯一、業界唯一；其

二、強調銷售實績第一，最受廣大消費者信賴。但無論適用在何種項目，均不得違

反公平交易法第21 條禁止廣告不實的規定，亦即對於與商品相關而足以影響交易決

定之事項，不得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 

 

張委員:針對公平會的函釋，中廣在接到業者產品廣告時，能預先審查文案與內容的

機制，應該可以有效避免這類型違規。 

呂委員:強調唯一、第一等最高級的產品用語，其應該都有時效性，或許當時提出的

數據有佐證依據，但經過產品廣告的製作、上市、託播，有可能被其他業者所超

越，因此需注意引用數據的時間點與標註，以免發生爭議。 

許委員:呂委員提出的廣告因時效性進而產生爭議，這是要注意的，但觀察收聽中廣

的節目與託播廣告，並沒有類似這種強調唯一、第一的情況發生，代表中廣把關機

制有發揮功效。但反而這類案件卻常發生於電視傳媒上。 

主委、方針與決議: 我大概敘述一下中廣的廣告進單流程:一是業者所提供的廣告

帶，會先經過中廣廣告管理組先行審查或把有爭議的部分與法務討論審視，確保符

合公平交易法第21 條的規定，二是中廣業務節目單位幫其錄製的廣告，其較無違規

的疑慮。所以我要再次請中廣相關同仁對以下方式與機制努力來落實:審查廣告內容

的真實性，確認業者是否有充分的證據來支持此類產品內容的表述，特別是涉及

「唯一」、「第一」、「冠軍」等最高級的宣稱。另一宣稱具有獨特性或領先地位的產

品廣告，要求提供有效的證據來支持這些宣稱，確保產品是有可靠和公正的來源。

法務上諮詢，針對具有疑慮的進行法規預審，確保廣告語言不會構成不實或誤導，

特別是在涉及競爭性表述（如「唯一」、「第一」、「冠軍」）時。而我們中廣保有預審

聽機制，也可防範業者的偷渡與誇大不實的宣播。政府主官管機關定期的教育訓

練、案例分享與提醒，也讓業者適時的參與並了解合法廣告的要求，避免有意無意

中使用誤導性詞語。通過這些預防機制，中廣不僅能減少廣告違法的風險，也能保



障聽眾及消費者的權益，維護市場的公平競爭。 

 

二, 益生菌專家蔡英傑博士，被台北市衛生局認定去年 4 月 8 日在臉書刊登的

「PS128 精神益生菌」食品廣告，過於誇張、易生誤解，依食品衛生管理法開罰 4 萬

元一案。衛生局解釋，業者或專家以貼文涉及維持或改變人體器官、組織、生理或

外觀的功能，且其種種訊息都帶有商業用途，皆顯屬過於誇張、易生誤解，會誤導

消費者陷於錯誤聯想。食藥署也特別提醒廣電媒體若邀請專業人士機構）、知名公

眾人物薦證或代言人來推波助瀾產品等，以至於違規等情形，都會依據”食品安全

衛生管理法第 45 條規定廣告處理原則”進行核處。 

說明： 

   本案經民眾檢舉「蔡英傑教授腸命百歲會談室」臉書專頁刊登食品廣告涉違規，蔡

英傑不服，請求撤罰時主張自己是著名益生菌學者，且為「PS128 精神益生菌」主要

研發者，更長年在陽明大學進行教學工作，以推廣正確益生菌相關知識為己任，長

期於「蔡英傑教授腸命百歲會談室」分享相關專業「知識性」內容。案經由衛生局

解釋，該臉書專頁涉及維持或改變人體器官、組織、生理或外觀的功能，顯屬過於

誇張、易生誤解，會誤導消費者陷於錯誤聯想。北院裁定也認為，即便其中未直接

提及特定產品、特定廠商名稱，但可經由種種關聯訊息得知該產品，貼文確實構成

廣告行為，依法開罰無誤。 

張委員:事前審查產品廣告內容，了解產品廣告的法規，聘請專業人士或知名公眾人

物推薦的專業性 可信性與代言尺度的定義，更新法規知識與教育訓練等，這都是有

效且負責任方式，更能降低廣電媒體涉犯法律的風險。 

呂委員:推廣爭議產品廣告時，應與法律顧問討論，對廣告內容進行適法性的評估，

確保符合食品安全法或藥事法要求，避免因違規而遭到處罰。 

許委員:廣電媒體應有其社會責任，現行媒體廣告充滿著各式各樣的手遊、食品、保

健品、化妝品、藥物等廣告，其中產品資訊大都帶有商業用途，有的尺度過大而跨



越了分級制度 另有宣稱功效、療效等 皆顯屬過於誇張、易生誤解，進而讓消費者

陷於錯誤聯想，產生消費衝動。廣電媒體應要有其自律，相關人員要熟悉並遵守 

《廣電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藥事法》等主要規定。 

主委、方針與決議:請業務部同仁先確認產品型態(食品、藥物或化妝品)，皆需符合

食品安全法規或藥事法所規範，產品廣告內容避免宣傳不實或誇大產品效果，特別

是有關藥物、保健品的聲明合法性與相關警語提示。另外節目部企製人員在邀請專

業人士或名人參與討論、代言或推薦產品時，事前的溝通與尺度講解討論，務必要

確保他們對所推薦的產品有真實的了解，避免出現代言人不了解產品誇大功效或誤

導觀眾的情況。若有相關廣告疑涉犯法規的尺度，也應該與中廣法務先行溝通，行

風險評估，透過這些方式，或能有效避免因為代言或推薦而違規，並確保廣告的合

法性和準確性。 

 

三,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為健全廣播、電視事業發展、提升從業人員專業素

養，促使廣電事業製播優質節目及傳遞正確資訊，113 年度辦理「廣電媒體專業素養

培訓及公民培力計畫」，從 8 月 29 日由高雄展開，並接續花蓮、臺中、臺北共辦

理 4 場次專業素養培訓課程。 

 

說明： 

   「廣電媒體專業素養培訓」課程迄今已邁入第 16 個年頭，提升廣電從業人員的專業素

養，以建立優質的廣電環境，提供民眾正確適當的訊息及內容是重中之重，課程參照 NCC 

職掌法規及媒體素養培訓議題，規劃一系列課程包括「廣電事業營運發展」、「性別平權」、

「權益維護」、「多元文化」、「內容自律」、「落實事實查證及公平原則」、「法規宣導」等七大

多元主題，透過專家學者精闢解析、傳遞新知、案例解說外，更提供一個讓業者互動交流的

平台。 

 

鄉親網總監:鄉親網以外製節目為主，所需要關注的議題也較廣，好分享給各外製節

目，因而我本人全程參與 NCC 此次講習且呼籲各外製單位與主持人儘可能空出時間



參加所在地區等三地舉辦的課程，以期透過專家學者所傳遞的知識、法律見解、案例

分析、法規講解來達到廣電素養的提升，而無法參加的單位，我也會將相關課程資料

等傳遞給外製人員與主持人，以供佐資。 

新聞網總監:新聞網這次由主播張慶玲女士代表參加以主題「落實事實查證及公平原                                                                   

則」以及以廣電媒體來落實「多元文化」和「身障議題」為主共 2.5 小時，張主播回來不

僅帶回教材也與同仁分享了相關知識與心得。新聞網的同仁每年都會安排其他人員參與培訓

與在職教育，另外一些 NGO 團體舉辦的活動課程如性平、食品、藥物等講習，我們都會讓

同仁盡量參加。 

流行網總監:若是相關主管單位有舉辦線上課程，我都會鼓勵流行網企製人員參與，  

以我為例，就多次參與新北市與 NCC 的課程: 「衛生安全法規」、「如何因應新媒體的衝

擊」等，所以佈達重要知識與訊息給網內同仁。 

張委員:既是主管機關 NCC 所主辦的講習，單位上也會加記涵蓋率。就如公務人員參

與如性平講習，每年每人至少要有兩個小時額度，主要窗口人員也要有 6 小時。我

也鼓勵節目部同仁多多參與，先不管涵蓋率，至少中廣同仁都有學能精進，也更周延 

職場能力。而外製單位也要能及時通知參加，好提升節目與廣告等涵養。 

呂委員:這部分沒特別意見，誠如主辦單位的用心，所以鼓勵同仁多多參與。 

許委員:中廣各網都有提出相對的參與情況，沒特別意見。 

主委、方針與決議:NCC 作為廣電媒體監理機關，每年持續舉辦各類課程，中廣也會

致力於提升台內台外相關廣電媒體從業人員的專業素養與新聞識讀能力。希望透過

彼此勉勵與交流，成為最有素養的訊息守門人，傳遞更精準、更優質的內容給大

眾，共同打造美好的閱聽環境。同時也呼籲同仁，若有好的課程或講習，鼓勵同仁

向所屬主管提出申請，踴躍參加以提升本職學能，另外也要把相關課程資料放於公

司內的公共槽以方便同仁讀取。 

 

臨時動議: 

無 

散會: 


